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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购买宿舍楼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拟终止的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

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 12月 6 日召开 2019

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拟购买宿舍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为改善员工

住宿条件，拟以评估值人民币 1.62亿元（含税）向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博汇集团”）购买部分专家公寓、员工宿舍。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9

日刊登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临 2019-041 号公告及后续披露的临 2019-044 及临

2019-045号补充公告。 

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4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

案，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25日刊登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 2019-046号公告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

截止公告日，双方尚未就上述交易签署协议，上述交易尚未实施。 

（三）终止本次关联交易的原因 

充分考虑到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扩展的资金需求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

决定终止上述尚未实施的关联交易。 

二、终止上述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      



 

 

本次关联交易的终止，有利于保障公司发展规划和业务扩展的资金需求，提升

公司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 

三、本次交易终止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

2020 年 12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五次审计委员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终止购买宿舍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其中关联董事王乐祥回避表决，其余 2名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。 

审计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：本次关联交易终止是基于公司发展规划和资金需求

做的合理安排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王全弟先生、郭华平先生、谢单先生就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

认可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决该关联交易的议案时,其表决程

序合法、规范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

司发展规划和资金需求做的合理安排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提

交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0 年 12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终止购买宿舍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其中关联董事龚神佑、林新阳、王乐祥、

于洋回避表决，其余 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。 

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博汇纸业 2020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公司 2020年第五次审计委员会会议纪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


